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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王 熙

编者按：在医疗体制改革持续深入的当下，药价虚高问题已被商业贿赂牢牢地绑架。一家制药企业，其药品从出

厂到进入医院，一共要“打通”多少环节，恐怕会让很多医药代表不方便回答。毫无疑问的是，在所有环节中，医院的医

药招标环节极其重要，前期“功课”和后期“补习”都十分必要。

商业贿赂一直是中国医药行业难以根除的痼疾。日前，全球最大的研发型制药公司辉瑞在美国被罚一事，

给所有在华的医药企业敲响了警钟。中国的医药销售和流通，如何走出一条透明、健康的发展之路，是摆在医药

领域所有相关人士面前的一道难题。

辉瑞制药行贿被罚 国内药企引以为戒

为“钱”途 医药企业刀尖上行走

日前，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对外宣布，全球最大的研发型制药公

司辉瑞制药在包括中国在内的 8 个国家，向当地官员、医生等医药公职人员

行贿。对此，辉瑞中国网站发表公开声明称，公司已与美国司法部和 SEC 达

成和解协议，为该公司及其子公司惠氏制药的违法行为缴纳 6016 万美元的

罚金。

辉瑞制药在美国被罚，无疑也给所有在华的医药企业敲响了警钟。记

者了解到，赤裸裸的医药贿赂已经成为了行业潜规则，比起跨国巨头，国内

医药企业的商业贿赂行为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很多医药企业是靠着贿赂

才得以生存的。

虽然国家发改委、卫生部等部委经常发布通知，要求深化治理医药购销

领域商业贿赂工作，但效果并不明显。多家医院的医药代表对记者表示，国

家的每一次通知，总会对这样的行业违规行为起到威慑作用，但根本无法根

除这一现象。

商务部的统计资料表明，在全国药品行业，作为商业贿赂的药品回扣每

年侵吞国有资产约 7.72 亿元，约占全国医药行业全年税收收入的 16%。

辉瑞十余载灰色路

据 SEC 提供的资料显示，辉瑞在中国、克罗地亚、捷克、意大利、哈萨克

斯坦、俄罗斯和塞尔维亚等 8 个国家的子公司雇员和代理向当地官员和医生

行贿。相关证据显示，辉瑞向中国开药较多的医生赠送手机和高档茶具，向

克罗地亚的有关外科医生提供跨国旅游费用和现金等。辉瑞通常将这类支

付以培训、运输等支出计入账内，掩盖其真实用途。

很显然，辉瑞的上述做法违反了美国《反海外腐败法》。根据该法案，任

何美国公司、自然人或者在美国上市的公司，其在海外市场的贿赂等腐败行

为皆在该法的监管、制裁范围之内。

值得注意的是，SEC 的起诉书显示，辉瑞的行贿活动可以追溯到 11

年前。

这就意味着，在过去十余年中，这家全球最大制药公司最关键的销售合

规体系，至少在全世界 8 个国家出现了严重的“安全漏洞”，其全球增长最快

的市场——中国，也并未成为一方净土。

辉瑞在其声明中明确表示，早在 2004 年就发现当时收购的克罗地亚子

公司部分员工存在“不当支付行为”，此后，“辉瑞法律与合规部门的员工、外

部律师和审计师集中在全球各地开展了为期多年的调查活动”。

同时，声明还称，在 2009 年辉瑞以 680 亿美元的天价并购惠氏后，总部

便发现惠氏在中国、沙特、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存在“不当支付行为”。

虽然辉瑞将行贿看作“不当支付行为”，但该公司明确提出，为解决这些

“历史性问题”，辉瑞将分别支付 1500 万美元罚金、1600 万美元的不当得利和

1030 万美元处罚前利息；与此同时，在与 SEC 签订的单独民事和解协议中，

辉瑞的子公司惠氏同意缴纳 1720 万美元的不当得利和 166 万美元的处罚前

利息，“以处理在美国以外的 4 个子公司发生的不当支付事宜”。上述各项费

用合计 6016 万美元。

“自纠自查”博同情

为解决眼前危机，辉瑞美国总部近日对外宣布，辉瑞已经在全球范围实

施和开启了一整套完善的反腐败政策和流程，并全面审核了其原有的合规

计划。辉瑞还采用了预审核方法对非美国市场的日常经营活动进行抽检。

另外，辉瑞也建立了相关流程来监督公司和美国之外的医务人员与政府官

员的关系。

“国际上对医生和药企之间的关系监控得越来越严格了，这是一个明显

的趋势。”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药品研制和开发行业委员会政府事务和媒

体沟通总监左玉增表示，目前，全球对药企商业贿赂的监管正日益收紧，药

企未来在这方面面临的压力将越来越大。

“其实辉瑞真 的 比 较 冤，国 外 的 医 药 企 业 贿 赂 中 国 医 院 的 资 金 量 不

大，许 多 都 是 以 邀 请 知 名 医 生 出 席 高 端 会 议 名 义 支 付 的 费 用 。 由 于 这

些 药 企 掌 握 了 许 多 先 进 技 术，在 一 定 程 度 上 促 进 了 中 国 医 药 行 业 的 发

展。”北 京 某 医 院 的 资 深 医 药 代 表 晓 波（化 名）对 记 者 表 示，国 外 企 业 的

医药制造技术非常先进，国内许多医院都不得不用国外的药品，因为国

内企业产品根本代替不了。

而好医生网创始人高瞻更是对辉瑞被罚表示了同情。他对辉瑞在行

业中所展现出的自律行为持肯定态度。高瞻透露，辉瑞曾用拍照的方式

来监测医药代表们是否在宴请时行贿。

对于辉瑞公司在华行为，辉瑞企业沟通部总监席庆表示，辉瑞公司是制

药行业第一家主动披露自身“不当支付行为”的公司。在中国发生的“不当

支付行为”，是在收购子公司之前发生的。

不过，对于公众关心的“ 辉瑞公司的药品进入中国国内各销售终端

的渠道是如何完成的”、“ 其产品在中国和美国销售的渠道有何不同”等

疑问，辉瑞美国总部并未给出详细解答，对媒体的回应是“不便回答细节

问题”。

“美国辉瑞在中国行贿的犯罪事实清楚确凿，应该也必须接受中国司法

机构的处罚。”雷曼律师事务所律师郝俊波在个人微博中透露，“我已经在 10

日通过书面和官方网站两个渠道，向最高人民检察院递交了实名举报信，要

求司法介入调查。”

国内药企行贿更猖獗

不能否认的是，辉瑞凭借其所谓的“不当支付行为”打开了中国的市

场。不过，从国内从业者的态度与国际商业贿赂趋势来看，中国医药领域的

商业贿赂行为更严重，但惩治的步伐却很落后。

“辉瑞其实是医药行业里很规范的企业。如果中国相关部门对辉瑞采

取惩罚措施，国内所有的药企都应受到相应惩罚。”晓波对记者坦言，如果制

药企业不对医院进行商业贿赂，根本无法打开市场——这也是医药代表存

在的必要。

晓波进一步为记者描绘了药品出厂后是如何通过层层筛选进入到医

院的。

医药公司从制药厂拿到产品在某地区的相关代理权，然后通过贿赂医

院的药剂科主任等领导取得医院采购的资格，但这并不意味着产品就能进

入医院顺利销售，医药代表还需要到相关科室讲解产品的药理，这其中，最

重要的是要和科室主任、医生谈好回扣，如果回扣合适才有机会继续“推销”

该药品。

另外，医药招标分为政府招标与医院自行招标两种，两种招标均设有评

审小组，评审小组由卫生部门官员、医院人员及医药专家组成。但医院购买

的药品要通过医生来实现“外销”，最后还是医生说了算，所以医生的意见就

显得非常重要。

在通常情况下，同一类产品会有十几家企业前去竞标，中标企业大概占

到参加竞标企业的 20%左右，能“入围”决赛的药企并非是药价最便宜的，而

是关系做到位的。企业竞标、医院招标其实只是走一个过场而已，能否入围

在于其给相关科室主任多少回扣，谈好价钱后药企将自己产品的相关指标

告知医院招标方，使其成为产品招标的标准指标。

晓波对记者说，他经常去医院相关科室开会，主要是谈回扣，其他的关

于药品的介绍和讲解都是一带而过。

暴利层层渗透

据记者了解，拿回扣的医院科室一般有两个，一个是药房，主要通过“外

方费”、“统方费”等形式来拿。另一个是卖医药的科室，医药代表会按照医

生卖药的数量返还给医生费用。

“统方”是指医院将销售的每一种药按照天、月销售量进行统计汇总，形

成的内部数据，一般不对外公布。但对企业来说，“统方”数据能够反映本企

业药品的销售情况，进而可以为企业对该医院是否加大“推广力度”做决策

参考，而对医药代表来讲，将通过“统方”来为卖药的医生支付回扣。

但“统方”并不是免费的，一般一盒药的“统方费”少则 0.2 元，多则 1 元。

虽说回扣不高，但涉及的品种多、范围广、数量大，保险系数高。

晓波对记者表示：“‘统方费’大家都心知肚明，而且这些费用

都是私下给的，一般是给相关医生、药房和医院计算机房的人。”

而科室卖药的回扣是如何回流到医生手中的呢？晓波对记者讲解道，

以某产品为例，其出厂价仅为每剂 2 元，但在医院成功中标后就变成国家发

改委等有关部门定价的 30 元，其中，30%的利润是需要分给相关科室大夫

的，即大夫卖出一剂这样的药品，就能得到近 10 元的回扣，而医药代表一般

拿到药品 5%左右的利润。

此 外，医 药 代 表 通 常 采 用“ 学 术 活 动”和“ 带 金 销 售”这 两 种 手 段 打

通 医 院 的 各 个 环 节 。 前 者 是 通 过 举 办 学 术 活 动 、刊 登 学 术 文 章 ，为 医

生 增 加 学 术 分 ，后 者 便 是 通 过 金 钱 打 通 关 系 。 其 中 ，“ 带 金 销 售 ”有两

种方式，一是根据医生开的药方底单数量直接付钱给医生；二是给医生支付

临床观察费。

据悉，一家医药公司曾经对医药支出的各个环节算过一笔账：以中标价

格为基准，医药代表的工资加奖金会占到中标价格的 8%，物流配送占 5%，药

品生产研发成本占 10%，而商业贿赂的成本则占到惊人的 60%。

重拳出击整风气

日前，卫生部下发通知，要求进一步深化治理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工

作。根据该通知，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将建立商业贿赂不良记录，一旦企业被

列入其中，各省将坚决取消其所有产品在当地的招标入围资格，两年之内也

不能再进入该省市场。此前，国家发改委也曾下发过类似文件，但效果不明

显，所以该通知被业界称为“新意不多”。不过，这种打击势头还是让从业人

员，尤其是医药代表惊出一身冷汗。

晓波对记者说，此前，国家查得比较严，他所负责的医院也对这方面很

重视，所以，他给医生回扣的时候非常小心，尽量把医生约出来单独谈，或者

把钱打到其银行卡内。现有的政策，对这种行为的存在还构不成威胁。

不过，一些地方卫生部门已经陆续公布了涉嫌商业贿赂的医药企业名

单。北京市公布的一份文件显示，由于涉嫌商业贿赂，河北澳诺制药、北京

万丰达等企业已被赶出北京市场。福建省自 2006 年起分 4 批公布了 36 家涉

嫌商业贿赂的企业。另外，四川、河北、广东等省也多次公布了涉嫌商业贿

赂的医药企业名单。

“实际上，最近几年来，包括卫生部在内的几大部门对打击商业贿赂下

了很大力气。”相关卫生部官员称，为了配合国务院主导的治理商业贿赂专

项工作，医药系统整治商业贿赂的工作已经展开。

处罚难挡“钱”途

尽管有高压整治，但自 2006 年以来，医药领域商业贿赂行为却没有停止

过，而且涉案企业多为中小型企业，鲜有大型、外资药企被查处的案例。

不过，从近期曝光的医药事件看，国家似乎有整治医药贿赂行为的决

心：4 月底，湖南曝出天价芦笋片事件；5 月 30 日，一张宁波市第一医院的“回

扣清单”曝光；6 月 3 日，原江苏常州第七人民医院院长因受贿 62 万元获刑 7

年；6 月 17 日，新进医保药品突击涨价内幕被揭露等等。

记者在采访时还发现，包括晓波在内的多名医药代表都不了解国家法

律对医药贿赂行为的惩罚力度。

记者查阅相关法条了解到，医药代表在销售其推销的药品过程中，违

反国家规定，以回扣、手续费名义向医院有关工作人员行贿，数额较大，将

构成行贿罪。《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规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

作人员以财物的，属行贿罪。这里的国家工作人员，既包括在国家机关中

从事公务的人员，也包括在国有公司、企事业单位中工作的人员。

而根据第三百九十条规定，对行贿罪的处罚有以下几种：1.对一般行贿

罪，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2.因行贿谋取不正当利益，情节严重的，或

者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不过，晓波对记者表示，即便这样，他还是会继续在刀

尖上行走。“‘钱’途面前，总是会有人铤而

走险。”他说。


